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读者热线>>>

0635-8451234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2024 . 10 . 16 星期三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李璇

李璇 聊城报道

为更好地促进聊城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支
持职工住房消费作用，提高职工购房资
金支付能力，10月15日，聊城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决定推行提取住
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政策。

在聊城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保障性住房的缴存人，可申请提取
本人及配偶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支付购
房首付款。所购住房开发企业已在聊城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楼盘准入手
续。提取人无未结清的聊城市住房公积
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提取
金额不得超过网签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
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不含使用自
有资金支付金额)。

提取材料：
与开发企业签订的购房认购协议；

经网签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首
付款凭证(金额包括自付以及提取公积
金部分)；购房合同载明产权人身份证；
提取人单方或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
开发企业出具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
书》；提取人签署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购房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电子证照与实体证照同步应用，已
实现无证明系统查询核验以及部门信息
共享查询的申请材料，职工可无需提供
材料办理。

提取流程：
提取人携带与开发企业签订的购房

认购协议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开具
《住房公积金预提确认单》。《住房公积金
预提确认单》自开具之日起5日内有效，
失效需重新申请。

开发企业将确认单载明资金经房地
产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购房首付款后，
记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台账，商品房

买卖合同中需约定“划转住房公积金账
户余额**元至购买房屋所属预售资金监
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相关内容,
并出具《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需住
建局负责合同备案)

提取人应于15个工作日内携带经网
签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首付款
凭证、身份证、结婚证、《房地产开发企业
承诺书》，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现场签
署《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授
权、承诺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
支付首付款。

公积金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批，根据提取人委托将提取的住房公积
金转入商品房开发商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对已取得房屋初始登记证且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已撤销的，将提取的
住房公积金转入网签备案合同中双方约
定的银行账户。

经房地产市场监管部门同意，购房
人撤销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
应会同开发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将购房
人的住房公积金足额原渠道退回至聊城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账户，重新计入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在此期间该部分
提取资金不计息)。

需要注意的是，每名职工对每套住
房仅限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
房首付款。预提住房公积金划转前，购房
人不得办理转移及其他住房公积金提取
业务；已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
不能再以购买本套房产申请购房提取，
可办理偿还住房贷款提取；对利用虚假
业务套取住房公积金，或注销合同备案
且不按要求退回住房公积金的购房人和
开发企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采
取法律手段追回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
将冻结购房人个人公积金账户，在规定
时限内不得办理公积金业务，并终止与
该开发企业楼盘项目合作。

聊城可提取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
每名职工对每套住房仅限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李璇 聊城报道

10月15日，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进行调整，涉及支持住房公积金购房“既
提又贷”，优化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政
策等。

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
同时还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聊城
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保障
性住房的缴存人，可提取本人及配偶账
户内的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由
公积金中心直接划转至所购住房开发企
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或约定的收款账
户，同时还可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直付首付款金额可与个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合并计算公积金贷款额
度，提取与贷款金额累计不超过所购住

房总价。
住房贷款划拨成功后提取购房首付

款。以住房贷款方式购买自住住房，已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首付款的，在贷款划拨
成功后(首付款凭证取得一年内)可申请
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购
房首付款。

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为15%，贷款条件、额度、流程等事项按
照聊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规定
执行。

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是为了支持缴存
人购买自住住房实现“既提又贷”，进一
步支持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需求，切
实帮助购房者降低购房成本、减轻购房
压力，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促进聊
城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聊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支持住房公积金购房
“既提又贷”

谢晓丽 聊城报道

根据《关于对柳园南路(湖南路—滨河
西路)实施交通管控的通告》，聊城市公交集
团相关公交线路道路封闭期间临时绕行。

绕行时间：2024年10月17日至12月31日
(以实际道路封闭时间为准)

K26路原路线：香江光彩大市场—昌润
路—兴华路—卫育路—利民路—花园路—
湖南路—聊位路—于集；

K26路绕行路线：香江光彩大市场—昌
润路—兴华路—卫育路—利民路—花园
路—滨河路—聊位路—于集。

K26支线原路线：香江光彩大市场—昌
润路—兴华路—卫育路—利民路—花园
路—湖南路—聊位路—于集—南付庄/太
平新村；

K26支线绕行路线：香江光彩大市场—
昌润路—兴华路—卫育路—利民路—花园
路—滨河路—聊位路—于集—南付庄/太
平新村。

G4路原路线 :高铁西站—湖南路—柳
园南路—松桂大街—松桂大街公交公司；

G4路绕行路线 :高铁西站—湖南路—
奥森路—松桂大街—松桂大街公交公司。

S7路原路线：周集—柳园北路—柳园
南路—松桂大街—区政府；

S7路绕行路线：周集—柳园北路—柳园
南路—湖南路—奥森路—松桂大街—区政府。

K431路原路线：凤凰台—东昌路—柳
园南路—南二环—天香酿造；

K431路绕行路线：凤凰台—东昌路—
柳园南路—湖南路—奥森路—南二环—天
香酿造。

K455路原路线：区武装部—利民路—
柳园南路—聊位路—辛十李；

K455路绕行路线：区武装部—利民
路—柳园南路—湖南路—滨河路—聊位
路—辛十李。

K455路支线原路线：区武装部—利民
路—柳园南路—聊位路—马黄村；

K455路支线绕行路线：区武装部—利
民路—柳园南路—湖南路—滨河路—聊位
路—马黄村。

K220路原路线：站北花园—昌润路—
湖南路—聊位路—松桂大街—松桂大街光
岳路口东站

K220路绕行路线：站北花园—昌润
路—湖南路—奥森路—松桂大街—松桂大
街光岳路口东站。

柳园南路交通管控，8条公交线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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